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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资小学须维持的基本水平

直资学校获政府发放经常直资津贴，该津贴是根据直资单位津贴额 (即

一个资助学校学额的平均单位成本 )及收生数目计算。因此，直资学校原则

上须维持的水平 (就学校的基础设施和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等而言 )，不得低于

资助学校。直资学校须尽力推行在其申请加入直资计划时所提交办学计划

书中载列的建议。  

直资小学须达到并维持下文规定的营办水平，以确保所有学生均可获

得优质教育服务，惟下面所列者并非详尽无遗。学校须遵守各法例及规例，

包括《教育条例》和《教育规例》，并严格遵从教育局不时藉通告／通函／

指引所公布及以其他方式所订明的规定。  

1. 办学模式

 学校必须按全日制非牟利普通小学或中学暨小学的模式办学。

2. 校舍

 学校须于自置物业或获分配的处所办学，而该等处所根据香港法例

须适合作学校用途。  

 学校不得在其注册证明书或临时注册证明书所示处所以外的任何处

所办学。  

 为校舍进行加建、改动或改善工程的申请，均须提交教育局审批。  

3. 设施

 学校须以不低于《校舍家具及设备一览表》(采用标准校舍用途分配

表的中小学适用 )为资助学校订定的标准，或按照其他教育局相关文

件所定的标准购置家具及设备，并作出保养。  

4. 班级结构及每班学生人数

 班级结构须经教育局批准，本局会按学校在办学计划书中建议的班

级结构作出审批。学校如欲对核准班级结构作出更改，须事先取得

教育局批准。  

 除非另行协定，否则每班学生人数不得高于教育局不时订明的每班

收生上限或课室的核准容额，两者以较少者为准。  

5. 学校管理层及教职员

 学校须按《教育条例》成立校董会／法团校董会，管理学校。校董

会的成员须包括校长；办学团体、家长及教师代表；其他社会或专

业人士；在适当情况下可加入校友，而学校应遵照《教育条例》的

相关规定组成法团校董会。  

 校长和教职员的聘任须符合《教育条例》、《教育规例》和政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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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订明的其他规定。  

  校长和教师应为曾受训的合资格人士，并已于教育局注册，除非学

校与教育局另行协定。  

  所有常额英文和普通话科教师均须符合教育局就相关语言订明的语

文能力要求，但在「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教师计划」下受聘的教师

则除外。  

  所有实验室 (如有 )须由合资格的实验室技术员当值。  

  教师与班级比例不得低于资助学校的现行标准，除非学校与教育局

另行协定。  

  教师职位应全面学位化，除非学校与教育局另行协定。  

  学校须为特定优化计划／政策聘请额外职员／教师，例如学校行政

主任、学校社工、负责监督生涯规划教育的教师等。  

  大部分教师应以全职受聘。  

 

6.  课程与教学语言  

  学校应时刻推行教育局就课程和教学语言颁布的教育政策。  

  学校应提供不少于六年的完整小学课程，除非学校与教育局另行协

定。  

  直资学校须提供主要为本地学生而设的本地课程，并协助学生应考

本地公开评核／考试。  

 


